
商标评审规则(2005修订)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5_95_86_E6

_A0_87_E8_AF_84_E5_c27_32772.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规定，

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依据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

会）负责处理下列商标评审案件： （一） 不服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驳回商标注册申请的决

定，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复审的案件； （二） 不

服商标局的异议裁定，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申请复审

的案件； （三） 对已经注册的商标，依据商标法第四十一条

规定请求裁定撤销的案件； （四) 不服商标局依照商标法第

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作出撤销

或者维持注册商标的决定，依据商标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申请

复审的案件。 第三条 当事人参加商标争议案件的评审活动，

应当以书面形式办理。 第四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商标争议

案件实行书面审理，但依据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决定公

开评审的情形除外。 第五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商标法、实

施条例和本规则作出的决定和裁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有

关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六条 除本规则另有规定外，商标

评审委员会审理商标争议案件实行合议制度，由商标评审人

员组成合议组进行审理。 合议组审理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 第七条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实施条例第九

条的规定申请商标评审人员回避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办理，



并说明理由。 第八条 在商标评审期间，当事人有权依法处分

自己的商标权和与商标评审有关的权利。在顾及社会公共利

益、第三方权利的前提下，当事人之间可以自行以书面形式

达成和解，商标评审委员会也可以进行调解。 第九条共有商

标的当事人参加商标评审活动，应当指定一人为代表人；没

有指定代表人的，以其在商标注册申请书或者商标注册簿中

载明的顺序第一人为代表人。代表人参与评审的行为对其所

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评审请求或者

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评审请求，必须有被代表的当事人书面授

权。 第十条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办理商标评审事宜，在中国

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可以委托国家认可的具有商标代

理资格的组织代理，也可以直接办理；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

或者营业所的，应当委托国家认可的具有商标代理资格的组

织代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